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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腐败的利益冲突诱因
及其演变过程探析

王天笑

（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公职人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是腐败的重要诱因，腐败是这种利益冲突
演变的负面结果。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催生腐败的手段和工具，为腐败提供适宜

的环境。为了有效规避利益冲突、防止腐败，很多国家针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立法。我们应当吸

取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加快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完善财产申报的制度性规定并强化其执行

力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规避制度和利益冲突资产处理制度，通过多种途径构建与完善防止公职人

员因利益冲突而腐败的制度体系，加强从源头上反对腐败，形成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反腐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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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利益冲突”这个术语在世界各国反腐
败工作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这一特定的廉政

概念，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指出，利益
冲突是公共官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

突，在冲突中，公共官员的私人利益可能对其承担的

公共职责产生不正当的影响。［１］利益冲突问题是公

私不分的结果，是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对其所代表

的公共利益的干扰和侵害。规避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以预防腐败的理念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实践和

应用。美国把利益冲突看成是腐败的主要根源，为

了防止腐败，一定要首先规避利益冲突，在防止腐败

方面有一个基本预设：反腐败不仅要依靠事后惩罚，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事前阻止，即不造成利益冲

突的可能性。［２］利益冲突问题受到了ＯＥＣＤ、透明国
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者的

关注，普遍认为利益冲突是腐败之源，是腐败的触发

性根源，缺少规范治理的利益冲突往往会导致严重

的腐败行为。如 ＯＥＣＤ认为，利益冲突是影响政府

廉洁的重要原因，管理不善的利益冲突，会削弱官

员、决策机构和政府的基本廉洁。［３］当前，利益冲突

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已在学界达成共识，通过规避利

益冲突以预防腐败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和国际社

会廉政建设的基本理念。但是，对利益冲突是如何

演变为腐败的，即利益冲突向腐败演变的过程研究

相对欠缺，而对利益冲突向腐败演变过程的清晰认

知是防止利益冲突以预防腐败的关键要素。本文拟

在分析利益冲突与腐败之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利益

冲突向腐败的递进与演变过程，以期为有效地规避

利益冲突、防止腐败提供理论支持。

　　一、利益冲突与腐败的关系

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

益冲突与腐败之间关系的研究，历来都是关注的焦

点。因为认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客观评价利益冲

突，才能避免利益冲突泛化为腐败。关于利益冲突

与腐败的关系，综合学界各家之言，大体可以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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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利益冲突就是腐败。利益冲

突是腐败的一种表现、一种类型，是内含于腐败范畴

的、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腐败。腐败与利益

冲突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利益冲突是一种

边缘性的腐败、隐性的腐败、灰色的腐败。戴文华在

《惩治“边缘腐败”》、李秋生在《向边缘腐败宣战》、

叶国平在《论边缘性腐败行为———重温江泽民同志

以德治国的论述》中均持此观点。［４－６］

第二种观点认为，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是一种

交叉关系。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但

又不完全相同，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冲突都是腐败，也

不是所有的腐败都包含利益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

部分交集。这种观点认为腐败不是目的，而是获得

特定结果的非法手段，当发生利益冲突时，腐败行为

可以视为解决这种伦理困境的特殊方式，也就是用

非法的手段获取私人利益。

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但各自又是不同的概念。利益冲突是腐

败的重要诱因，是腐败的前奏。当对利益冲突的情

境管理不善时，利益冲突往往会演变为腐败行为。

可以说，利益冲突是腐败的根源，腐败是利益冲突演

变的结果。正如ＪａｎｏｓＢｅｒｔｏｋ［７］所言，利益冲突本身
并不是腐败，但是人们不断地认识到，对于公职人员

的个人利益与其公共职责之间的冲突，如果不能得

到妥善处理的话，就会导致腐败。

笔者较为赞同第三种观点，利益冲突不可能与

腐败没有关联，一些严重的利益冲突可以划入腐败

的范畴。但是利益冲突与腐败又是 ２个不同的概
念，各自具有独特的内涵。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有

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滥用、个

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干扰和侵害、利益冲突和腐败

的主体主要是公务员等掌握公共权力者。但是，利

益冲突与腐败又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规范对

象。利益冲突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其本质上是一种

伦理选择的困境，属于公职人员伦理法与公职人员

行为限制制度的规范对象，在对利益冲突认识不够

充分的情况下，人们对利益冲突的态度并不像对腐

败现象那样尖锐。利益冲突对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

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不及腐败那样严重，有的利

益冲突（如部分表面的利益冲突、潜在的利益冲突）

并不会带来公共利益的实际损害，更不会构成犯罪。

治理利益冲突和惩罚腐败的理念也是完全不同的，

利益冲突的管理理念贵在提前预防，并非消除，任何

社会、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防止

利益冲突演变为腐败。而腐败则不同，根据我国刑

法的规定，腐败包括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财产等形式。腐败现

象一旦出现就会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

破坏，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刑法规制的对象。

　　二、利益冲突向腐败的递进与演变

利益冲突和腐败都发生在公私交界的边缘，公

私不分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触发

因素。公职人员置身于利益冲突情境中，当对利益

冲突缺少治理或治理不善时，利益冲突的情境会演

变为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的产生需要腐

败主体具备某种腐败心理和腐败的冲动，当具有腐

败心理和冲动的腐败主体居于一定的环境、具有腐

败的机会、掌握一定的腐败工具、具备一定的腐败手

段时，腐败行为就很可能发生。缺少治理或治理不

善的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催生腐

败的手段和工具，为腐败提供适宜的环境。

１．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
腐败主体的腐败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心理变

化，这些心理变化会进一步推动或延缓腐败行为的

发生。通过对一系列腐败现象的分析发现，腐败主

体的腐败过程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腐败的程度

是逐渐加深、腐败的力度是不断加大的，这些都伴随

着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腐败主体刚开始或许具有廉

洁清正的愿望和决心，其向腐败方向的迈进在心理

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矛盾和斗争过程。腐败发生的

心理机制可以简化为图１。
从图１可以看出，腐败意图的产生是腐败行为

的先导，腐败主体在腐败意图的引导下，会产生腐败

动机，当腐败动机达到大于对腐败行为受惩处的恐

惧后，在面临腐败的机会时，腐败行为就会发生。可

见，腐败心理的产生是腐败行为的必备条件，腐败行

为的产生首先是腐败主体在心理上具有腐败的意图

和倾向。

但是腐败主体的腐败意图并不是一下子就产生

的，很多腐败分子在刚刚进入公共部门时大都具有

强烈的廉洁从政愿望和意念。这种意念和愿望不是

图１　腐败发生的心理机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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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改变、直接地演变为腐败的意图和冲动，而是

在利益冲突的推动下，逐渐向腐败的心理发展的

（见图２）。

图２　利益冲突导致腐败的发生过程

腐败意图是一种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明确愿

望。这种以权谋私的愿望有一个从无到有、由模糊

到清晰、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很多公职人员在刚

刚进入公共部门时是满腔热情、正气凛然的，内心具

有廉洁从政的愿望，之后因不断受到外在利益的引

诱和侵蚀，在利益冲突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腐败的

深渊。如河北第一贪李真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

说，在他当秘书的第二个星期就有人请吃饭，吃完饭

后有人要送给他一条烟，他当时的态度很坚决，一再

地拒绝，可是拗不过送烟人，就要了一盒，那盒烟让

他内心整整矛盾了一个星期。［９］一盒烟就能带来整

整一周的内心矛盾，可见，李真在刚开始并没有腐败

的意图，正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中，从接受小礼品、

小礼物时的内心矛盾发展到收受巨额贿赂时的心安

理得。事实上，很多腐败分子都是从在利益冲突的

情境中接受一些小利而自得的心态逐渐地向腐败的

意图演变的。利益冲突产生作用始于腐败主体腐败

心理的潜伏期和萌芽期，腐败心理经历了一个由量

变到质变、由小错到大过的过程，而利益冲突则是这

种腐败心理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推动力。

２．利益冲突情境会催生腐败的手段和工具
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对

其职位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违背和侵害。在自我交

易、滥用影响力、裙带关系、旋转门、信息兜售、组织

外就业、收受礼品与馈赠等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形

式中，充斥着权力互换、权力转移、利益输送、广结人

情网、期权牟利、信息兜售、任人唯亲、滥用自由裁量

权、公共物品私有化等行为，这些行为是利益冲突的

重要表现和利益冲突行为的重要途径，在对利益冲

突管理不善的情况下，这些利益冲突的形态就会演

变为腐败行为的手段。

权力互换、利益共谋，是指掌握某种权力的公职

人员，不是利用自己的权力直接谋利，而是和其他公

职人员达成某种默契，相互派遣亲戚、朋友、亲信到

对方处任职或工作，以相互关照彼此人员的方式进

行权力交换，达成利益共谋的机制。这种方式可以

很好地规避法律的制裁和公民的视线。权力的互换

在初始期通常是以利益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为

了解决亲朋好友的工作问题，利用同事、同僚之间的

情谊互相为对方解决难题。此阶段利益共谋的机制

还不成熟，随着双方联系机制的成熟稳定、对信息的

充分了解，权力互换、利益共谋的机制逐渐形成，从

而成为腐败的重要途径。而且，权力互换、利益共谋

带来的腐败通常是以窝案、串案、家庭腐败的形式出

现，有着极强的腐蚀性。

权力转移加剧了旋转型利益冲突。权力转移是

指具有某种权力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具有领导职务

的公职人员，在离开特定的岗位之前，依照法律规

定，按照组织程序任命其亲属、好友、亲信担任某种

职务，这些职务一般都可以动用大量资源、掌控着诸

多利益的分配权，离职公职人员在离职后对其先前

任命的人员进行“遥控指挥”，以间接的方式继续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官商合谋、利益输送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

人员以亲朋好友的名义设立公司、企业，或者是让亲

朋好友到国有企业任职，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创造牟

利的机会，自己再从亲友那里获得利益。这种情况

通常出现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基建等领域。

广结人情网是指公职人员明知某种行为是政策

不允许的，却通过向关系人送礼物、利益输送等方

式，以搞好工作为借口，为自己获取非正当利益创造

条件、奠定基础。广结人情网在其初期一般表现为

送礼、送物等，后期会逐渐演变为巨额贿赂，并且容

易形成窝案、串案。

期权牟利，就是公职人员为了获取好处和利益，

对特定的企业、公司给予特定的优惠政策为其谋取

巨额利益，采取延时交易的方式，在其离开公共部门

后，企业再以分红、聘请其到企业任职而给予高薪等

形式兑现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承诺。

信息兜售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内部信息谋取利

益。由于公职人员居于一定的职位、掌握一定的权

力，很容易掌握一些重要的、而又没有对外界公布的

信息，比如市政规划、房屋拆迁等信息。公职人员通

过把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先于政府而透漏给亲朋好

友、公司、企业，为其谋取巨额利益，自己则从中获取

好处。

任人唯亲是指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在选拔干部

时，采取有选择地听取意见、划定范围、预设标准等

方法，排除他人竞争的可能，使预定的人员在看似平

等的形式下，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合法的形式得以任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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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实现抱成团、互相靠、为小团体谋利益的

目的。［８］

在利益冲突与腐败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

限，而区分哪些手段属于利益冲突、哪些手段属于腐

败更是难上加难，一些手段既可能在利益冲突的情

境中展现，也可能在腐败行为中运用，两者只是运用

程度的差别。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利益冲突与腐

败之间关系的理解。利益冲突的情境无疑为腐败行

为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和机会，而一些利益冲突

行为所运用的手段和方式会在对利益冲突管理不善

的情况下演变为腐败行为。

３．利益冲突情境会为腐败提供适宜的土壤
某一现象的发生必定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

的关系，腐败现象也不例外。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

清廉程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如果一个

社会中的民众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社会

法制健全、伦理道德高尚，人人都对腐败现象同仇敌

忾、以“零容忍”的态度同腐败现象作斗争，那么腐

败现象就会因无容身之所、腐败成本太大而不断减

少；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法制不健全又执行不力、道

德沦丧、伦理失衡，民众只为蝇头小利而全然不顾社

会大局、公民意识薄弱、权利意识淡薄，对腐败现象

艳羡多于痛恨，整个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很高，那么

腐败行为就会高发。

在我国，不少人对腐败的态度是矛盾的、奇怪

的：一方面对腐败现象痛恨有加、严厉指责，另一方

面却又对导致腐败的权力艳羡不已；一方面因腐败

而对权力行使者的信任下降，另一方面又对公务员

这一职业趋之若鹜，对权力行使者的灰色收入羡慕

和向往。一些人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首先想到

的不是规章制度、不是办事的法定程序、不是事务的

主管部门，而是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走

后门；没有关系，就送钱、送物以拉感情造关系，没有

直接熟人就千方百计找间接熟人。权力行使者也随

着关系远近、感情亲疏而采取不同的办事方式，本是

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偏要故意刁难，从而就形成了

一种“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的社会

氛围。

利益冲突横行不但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

支持，同时还会形成一种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

宴请、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家属经商、兼职、演讲收

费、利益输送、离职后高薪就业、利用内部信息获利

等利益冲突的情境和行为有较高容忍度的社会环

境。处于利益冲突情境中的公职人员因为公众的态

度而常常表现出安然的状态，认为收受礼品、接受宴

请和招待、由第三者高额资助国外旅游、由第三方支

付车船费等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把对家人与亲朋好

友的偏袒说成是对亲人的负责、对朋友的义气，在公

职人员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循环的怪

圈，而整个社会对这个怪圈不但表现出极大的包容

性，而且对进入利益圈充满向往。“想进班子，先进

圈子；不进圈子，难进班子”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

写照。

一个社会对利益冲突的情境和行为的容忍度越

高，腐败现象也就越普遍，因为利益冲突是腐败的先

导、是腐败行为的触发器，腐败行为往往是由没有受

到治理或治理不善的利益冲突触发或演化而来的。

对利益冲突的高强度容忍，会在社会中形成官民之

间、官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见图３），在这种关系
模式的作用和示范下，整个社会都会对关系模式形

成一种默认、理解、支持，形成一种对腐败的冷漠态

度，这样腐败的社会成本、道德成本、法律成本会大

大降低，腐败的机会会大大增加，腐败现象也会呈增

多的态势。

图３　利益冲突高强度容忍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三、借鉴国际经验，规避利益冲突，

防止腐败发生

　　为了有效地规避利益冲突、防止腐败，很多国家
针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立法。如加拿大为了有效

地规避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制定了《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办法》，明确指出该规则的目

标是将雇员私人利益与其公职职责之间发生利益冲

突的可能性最小化，并在发生冲突时为了公众利益

解决该冲突；指明了公职人员的伦理标准，详细规定

了公职人员可接受礼品、宴请、好处、优惠待遇的标

准，明确指出使用内部信息、政府财产所应当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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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美国《１９７８年政府伦理法》《行政部门职员道
德行为标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日本《公务

员伦理章程》、我国台湾地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

避法》等法律规范，也对利益冲突问题做出了详明

的规定。

在我国，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款待和好处、

经商、兼职、任人唯亲、利用内部信息谋取个人利益、

离职后违规就业等利益冲突行为普遍存在，影响广、

危害大。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都与利

益冲突密切相关。很多腐败分子都是在利益冲突的

情境中一步步走向腐败深渊的。针对公职人员利益

冲突问题，党和政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关注，针

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利益冲突行为出台

过不少政策性文件，并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长期

的探索。２００９年９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

突制度。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共十

八大报告等，也多次提出了建立、健全规避利益冲突

制度的问题。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规

避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还很落后，系统性不强、前

瞻性不够、执行不力、缺少综合性的法律规范等问题

较为突出。严格来说，我国还没有完善的规避公职

人员利益冲突制度。

因此，我们应当吸取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加快

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完善财产申报的制度性规

定并强化其执行力度，优化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着手

建立利益冲突资产处理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建构与

完善规避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加强从源

头上反对腐败，形成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反腐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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